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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尚韬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受让 

文山州卡西矿业有限公司股权所涉矿业权的 

法律意见书 

 

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尚韬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受上市公司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

限公司（002239.SZ）（以下称“金飞达”）委托，担任专项法律顾问，就金飞

达拟受让文山州卡西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称“卡西矿业”）股东北京兴嘉盈商业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兴嘉盈”）所持有的卡西矿业 45%股权（以下称“本次

股权转让”）所涉矿业权事宜进行核查，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经办律师（以下称“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

源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4 号――矿业权相关信息披露》、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6号——矿业权投资》、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 号——风险投资》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称“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

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股权转让所涉矿

业权事宜进行核查，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本所律师所

获知的事实及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发表法律意见。 

2、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股权转让所涉矿业权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

并不涉及有关评估等专业事项。 

3、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向卡西矿业提出了调查文件清单，收集

并核查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资料和文件，对卡西矿业和兴

嘉盈提供的有关资料进行了核查，走访了有关部门并就工作中的某些专门问题进

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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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卡西矿业和兴嘉盈已向本所律师出具书面文件，确认其提供的所有文件

的原件均是真实的，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相一致，所有原件或复印件上的签名及

盖章均真实有效。 

5、本所律师已得到金飞达的保证，其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所必需的全部材料，且所提供的文件材料及书面证言等均是真实、完整、准

确的，无任何重大遗漏和虚假、误导性陈述，所提供的所有复印件与原件的内容

与形式完全相符且一致，有关文件的签字与盖章均是真实、有效的。 

6、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权转让所必备的法定文件之一，

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股权转让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现就本

次股权转让所涉矿业权事宜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权转让各方当事人的主体资格 

（一）受让方主体资格 

本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为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1、金飞达依法于2002年6月13日成立，现持有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320000400002769），其营业执照载明：公

司住所为江苏省通州经济开发区世纪大道288 号，法定代表人为王进飞，投资总

额为人民币20100万元，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100万元，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

（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

生产服装及服装辅料、梭织面料、针织面料。根据《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金飞达公司为永久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2、经核查，金飞达已通过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2010年度企业年检。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金飞达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具备受让

卡西矿业股权的主体资格。 

（二）出让方主体资格 

本次股权转让的出让方为北京兴嘉盈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1、兴嘉盈成立于2007年3月6日，现持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核

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110105010029942），其营业执照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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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39号A单元1506，法定代表人为齐晓龙，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30000万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30000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

公司（法人独资），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项目投资；

投资管理。公司营业期限自2007年3月6日至2057年3月5日。 

2、经核查，兴嘉盈已通过北京市工商局朝阳分局2010年度企业年检。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兴嘉盈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具备出让

其所持有的卡西矿业股权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股权转让的标的 

本次股权转让的标的为兴嘉盈持有的卡西矿业 45%的股权。 

（一）卡西矿业 

1、经核查，卡西矿业原名“盐边县恒殿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依法于 2007

年 11月 1日成立，现持有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532600100005114），其营业执照载明：公司名称

为文山州卡西矿业有限公司，公司住所为文山州文山市德厚镇政府旁，法定代表

人为贾京平，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伍佰万元正，实收资本为人民币伍佰万元正，公

司类型为非自然人出资有限公司，经营范围：锰矿开采；矿产品购销（以上经营

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

活动），成立日期 2011 年 5 月 17 日。营业期限自 2007 年 11 月 1日至 2057 年

11月 7 日。 

2、经核查，卡西矿业目前登记在册的股东为兴嘉盈及北京金聚洋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称“金聚洋”），兴嘉盈出资人民币 425万元，持股比例为 85%；

金聚洋出资人民币 75万元，持股比例为 15%。 

（二）本次股权转让的标的为兴嘉盈持有的卡西矿业 45%的股权，根据兴嘉

盈和卡西矿业的陈述和承诺及经本所律师对卡西矿业工商档案等材料的合理核

查，前述 45%的股权不存在质押、被财产保全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三）卡西矿业历史沿革 

1、卡西矿业的设立 

卡西矿业原名“盐边县恒殿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称“恒殿公司”），

设立于 2007年 11月 1日，系由李登贵、杨强共同投资设立，公司住所为盐边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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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文华小区 25-3 号，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 万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100

万元，其中：李登贵出资人民币 50 万元，出资比例为 50%；杨强出资人民币 50

万元，出资比例为 50%。 

2007 年 10 月 31 日，四川圣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分所出具

编号为川圣源验（2007）4275 号的《验资报告》，验明恒殿公司已收到全体股

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100万元，各股东全部以货币出资。 

2、第一次注册资本变更 

2007 年 12 月 10 日，恒殿公司股东会做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增加注册资本

人民币 400万元，增资部分由股东李登贵、杨强以货币资金缴足，变更后的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500万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500万元，其中：李登贵增资人民币

200 万元，占新增注册资本的 50%；杨强增资人民币 200 万元，占新增注册资本

的 50%。本次增资完成后，李登贵出资人民币 250 万元，出资比例为 50%；杨强

出资人民币 250万元，出资比例为 50%。 

2007 年 12 月 14 日，四川圣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分所出具

编号为川圣源验（2007）4342号的《验资报告》，验明截至 2007年 12月 13日，

恒殿公司已收到股东李登贵、杨强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400万元，全部以货币资金出资。恒殿公司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第一次股权变更 

2008年 6月 25 日，杨强与吴永军签订《股金转让协议》，约定杨强将所持

有恒殿公司股金人民币 100万元转让给吴永军；2008年 6月 25日，李登贵与吴

永军签订《股金转让协议》，约定李登贵将所持有恒殿公司股金人民币 100万元

转让给吴永军。同时恒殿公司股东会就上述股权转让做出股东会决议，同意李登

贵将所持有恒殿公司股金人民币 100万元转让给吴永军，同意杨强将所持有恒殿

公司股金人民币 100 万元转让给吴永军。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李登贵出资人民币 150万元，出资比例为 30%；杨强

出资人民币 150万元，出资比例为 30%；吴永军出资人民币 200万元，出资比例

为 40%。恒殿公司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4、第一次经营范围变更 

2008 年 10月 29 日，恒殿公司股东会做出股东会决议，增加公司经营范围，

将原来的经营范围变更为：矿山勘探（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矿产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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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交电批发、化工产品批发、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批发、节能环保设备批发（包

括安装和技术推广）。恒殿公司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5、第二次股权变更 

2010 年 6月 12 日，杨强与四川瑞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瑞德公司”）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杨强自愿将所持有的恒殿公司的人民币 150万元股

份全部转让给瑞德公司；2010年 6月 12日，吴永军与瑞德公司签订《股权转让

协议》，约定吴永军自愿将所持有的恒殿公司的人民币 200 万元股份中的 150

万元股份转让给瑞德公司；2010年 6月 12日，吴永军与李登贵签订《股权转让

协议》，约定吴永军自愿将所持有的恒殿公司的人民币 200 万元股份中的 50 万

元股份转让给李登贵。恒殿公司股东会就上述股权转让做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变

更公司股东及股份。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瑞德公司出资人民币 300万元，出资比例为 60%；李

登贵出资人民币 200 万元，出资比例为 40%。恒殿公司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 

6、第三次股权变更 

2010 年 11 月 14 日，李登贵与高洪如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李登贵

自愿将所持有的恒殿公司的人民币 200万元股份中的 25万元转让给高洪如；2010

年 11月 14日，李登贵与瑞德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李登贵自愿将所

持有的恒殿公司的人民币 200万元股份中的 175万元转让给瑞德公司。恒殿公司

股东会就上述股权转让做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变更公司股东及股份。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瑞德公司出资人民币 475万元，持股比例为 95%；高

洪如出资人民币 25 万元，持股比例为 5%。恒殿公司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7、第四次股权变更 

2011 年 1月 24 日，高洪如与兴嘉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高洪如自

愿将所持有的恒殿公司的人民币 25万元股份全部转让给兴嘉盈；2011 年 1月 24

日，瑞德公司与兴嘉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瑞德公司自愿将所持有的恒

殿公司的人民币 475 万元股份中的 450万元转让给兴嘉盈。恒殿公司股东会就上

述股权转让做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变更公司股东及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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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兴嘉盈出资人民币 475万元，持股比例为 95%；瑞德

公司出资为人民币 25万元，持股比例为 5%。恒殿公司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 

8、名称、住所地变更 

2011 年 5月 17 日，恒殿公司股东会做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名称变更为：

文山州卡西矿业有限公司；同意公司地址变更为：文山州文山市德厚镇政府旁；

同意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锰矿开采，矿产品购销；同意选举贾京平为公司新的

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恒殿公司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9、第五次股权变更 

2011 年 11月 7 日，瑞德公司与金聚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瑞德公

司自愿将所持有的卡西矿业的人民币 25万元股份全部转让给金聚洋；2011年 11

月 7日，兴嘉盈与金聚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兴嘉盈自愿将所持有的卡

西矿业的人民币 475 万元股份中的 50 万元转让给金聚洋。卡西矿业股东会就上

述股权转让做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股份变更。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兴嘉盈出资人民币 425万元，持股比例为 85%；金聚

洋出资人民币 75 万元，持股比例为 15%。卡西矿业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四）经本所律师核查卡西矿业公司章程、董事会决议及相关工商档案等资

料，卡西矿业自成立以来均通过历年工商年检，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规定应终止的情形。  

（五）经本所律师核查，卡西矿业已通过文山州工商局 2010年度年检。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卡西矿业为合法有效存续的有限公司，兴嘉盈持有的拟

转让的卡西矿业 45%的股权真实、合法并依法可以转让。 

 

三、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矿业权 

（一）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矿业权为云南省国土资源厅核发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证号：T53120080102005099）、《中华人民共和国

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证号：T53520080802013945）、《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

资源勘查许可证》（证号：T53120080802013974），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矿许

可证》（证号：C530000201104211011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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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证号：T53120080102005099） 

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2010年 9月 20日核发。根据该《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

源勘查许可证》的记载，探矿权人：恒殿公司；探矿权人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

盐边县城文华小区 25－3号；勘查项目名称：云南省蒙自县赶马底矿区锰矿详查；

地理位置：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县；图幅号：F48E004007；勘查面

积：4.14平方公里；有效期限：2010年 9月 20日至 2012年 9月 20 日；勘查单

位：四川省冶金地质勘查局成都地质调查所；勘查单位地址：成都市双流县彭镇

交通路二段 18号。 

根据已取得的探矿权的相关证照、文件及卡西矿业对探矿权的说明，该探矿

权由四川省冶金地质勘查院向云南省国土资源厅申请首次设立，并于 2000年 11

月 20日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证号为 T5300000010283），

勘查项目名称：云南省蒙自县赶马底锰矿普查。后四川省冶金地质勘查院将该探

矿权转让给恒殿公司，恒殿公司按约支付了转让款。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的网

上查询信息， 2008 年 5月 20日，四川省冶金地质勘查院向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递交了转让申请，2008 年 7月 17日，探矿权人变更为恒殿公司，《矿产资源勘

查许可证》证号变更为 T53120080802013974。该探矿权已于 2011年 9月 15日

通过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国土资源局组织的 2011年度年检。根据该探矿权

2011年度报告，当年度完成勘查投资共计 78 万元，当年度探矿权使用费已缴纳。 

2、《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证号：T53520080802013945） 

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2010年 9月 21日核发。根据该《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

源勘查许可证》的记载，探矿权人：恒殿公司；探矿权人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

盐边县城文华小区 25－3号；勘查项目名称：云南省砚山县朵甲锰矿地质详查；

地理位置：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图幅号：F48E002008；勘查面积：

10.90平方公里；有效期限：2010年 9月 21 日至 2012年 9月 21日；勘查单位：

四川省冶金地质勘查院成都地质调查所；勘查单位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彭

镇交通路二段 18号。 

根据已取得的探矿权的相关证照、文件及卡西矿业对探矿权的说明，该探矿

权由四川省冶金地质勘查院于 2004 年 1 月 9 日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

源勘查许可证》证号为 T5300000410074，勘查项目名称：云南省砚山县朵甲锰

矿地质普查。2008年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矿交探转鉴证【2008】155 号”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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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四川省冶金地质勘查院将该探矿权转让给恒殿公司，恒殿公司按约支付了转

让款，并按规定办理了探矿权变更手续。2009 年 6 月，恒殿公司申请就该探矿

权提高勘查程度并获批准。该探矿权已于 2011 年 8月 19日通过文山壮族苗族自

治州国土资源局组织的 2011年度年检。根据该探矿权 2011年度报告，当年度完

成勘查投资共计 86 万元，当年度探矿权使用费已缴纳。 

3、《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证号：T53120080802013974） 

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2010年 11月 5日核发。根据该《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

的记载，探矿权人：恒殿公司；探矿权人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盐边县城文华小

区 25－3号；勘查项目名称：云南省文山县卡西锰矿详查（跨砚山县）；地理位

置：云南省文山州文山县、砚山县；图幅号：F48E003007、F48E003008；勘查面

积：24.00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2010 年 11 月 5 日至 2012 年 11月 5 日；勘查

单位：四川省冶金地质勘查院；勘查单位地址：成都市成华区地勘路 6号。 

根据已取得的探矿权的相关证照、文件及卡西矿业对探矿权的说明，该探矿

权由四川省冶金地质勘查院于 2000 年 11 月 20 日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

资源勘查许可证》证号为 T5300000010284，勘查项目名称：云南省文山县卡西

锰矿普查。2008年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矿交探转鉴证【2008】154 号”批准，

同意四川省冶金地质勘查院将该探矿权转让给恒殿公司，恒殿公司按约支付了转

让款，并按规定办理了探矿权变更手续。该探矿权于 2010 年 8 月由普查提升为

详查。该探矿权已于 2011 年 10 月 11 日通过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国土资源局组

织的 2010 年度年检。根据该探矿权 2010 年度报告，当年度完成勘查投资共计

220.87万元，当年度探矿权使用费已缴纳。 

4、《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矿许可证》（证号：C5300002011042110111120） 

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2011年 4月 14日核发。根据该《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矿许

可证》的记载，采矿权人：恒殿公司；地址：四川省盐边县；矿山名称：盐边县

恒殿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文山州卡西锰矿；经济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开采矿种：

锰矿；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5.00 万吨/年；矿区面积：1.6435 平方

公里；有效期限：捌年，自 2011年 4月 14 日至 2019年 4月 14日。 

根据已取得的采矿权相关证照、文件及卡西矿业对采矿权的说明，该采矿权

由恒殿公司在勘查许可证号 T53120080802013974 的探矿权基础上申请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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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矿产资源储量处 2011年 4月 19日《关于盐边县恒殿

工贸有限公司文山州卡西锰矿（新设立采矿权登记）（53130）矿产资源有偿使

用费的通知》（【2011】0222 号），恒殿公司文山州卡西锰矿（以下称“卡西

锰矿”）应缴纳矿产资源有偿使用费 315.45 万元，其应按剩余矿山服务年限逐

年缴纳完毕。卡西锰矿剩余矿山服务年限为 12年。根据前述通知，卡西锰矿 2007、

2008、2009及 2010 年度应缴矿产资源有偿使用费均为 0元。前述通知同时载明，

卡西锰矿系 2011年 4月批准设立，有偿使用费自次年缴纳。 

卡西矿业就该采矿许可证目前尚未取得环保及安全生产管理等部门的审批，

尚未正式动工开采。 

（二）经卡西矿业及兴嘉盈说明并经适当核查，截至本意见书出具日，上述

探矿权及采矿权不存在抵押、被财产保全等权利限制情况。 

（三）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证号：

T53120080102005099）、《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证号：

T53520080802013945）、《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证号：

T53120080802013974），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矿许可证》（证号：

C5300002011042110111120）所载探矿权人/采矿权人均为恒殿公司，尚未变更为

卡西矿业。探矿权人/采矿权人名称变更手续，目前尚在准备申请办理之中。 

（四）受卡西矿业的委托，四川省冶金地质勘查院自 2010 年 7 月至 2011

年 5月开展野外工作，编制完成《云南省文山州卡西锰矿补充详查报告》，并于

2011年 11月 28日将报告送云南省国土资源厅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申报评审。

根据《云南省文山州卡西锰矿补充详查报告》，截至 2011年 8月 31 日，累计查

明 122b+332+333 类锰矿石资源量 662.26 万吨，其中：122b 类 81.76 万吨（均

为卡西锰矿采矿证内），332 类 184.64 万吨（均为云南省文山县卡西锰矿详查

（跨砚山县）探矿证内），333 类 395.86 吨（卡西锰矿采矿证内 85.83 万吨、

云南省文山县卡西锰矿详查（跨砚山县）探矿证内 310.03万吨）。 

2011 年 12月 2 日，云南省国土资源厅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组织有关单位

召开了评审会议，并形成《云南省文山州卡西锰矿补充详查报告》评审意见书（云

国土资矿评储字【2011】445号），评审结果认为，估算的资源储量和编制的补

充详查报告基本符合规定，报告及估算的资源储量予以评审通过，可以作为采矿

许可证变更登记及储量管理的地质依据。上述评审意见书所载报告申报单位为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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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公司。目前，上述资源储量评审的备案工作正在进行中，卡西矿业取得上述资

源储量评审备案没有法律风险，但取得上述储量备案的单位名称为恒殿公司。如

根据该储量备案取得相应的采矿权证，采矿权人名称为恒殿公司，该名称还需在

许可证有效期内变更为卡西矿业。 

 

四、关于探矿权、采矿权评估 

（一）根据北京恩地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12 月 15 日出具的《云

南省文山州卡西锰矿矿业权评估报告书》（恩地矿评字〔2011〕第 31201号），云

南省文山州卡西锰矿详查（跨砚山县）探矿权与文山州卡西锰矿采矿权在评估基

准日 2011 年 10月 31日的评估价值共计为人民币 36094.53万元，该评估结论有

效期为一年，即从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内有效。 

（二）云南省蒙自赶马底矿区锰矿详查探矿权和云南省砚山县朵甲锰矿地质

详查探矿权未经评估，由金飞达与兴嘉盈协商，在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1 年 12 月 26 日出具的《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拟受让文山州卡西矿

业有限公司股权所涉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沪众评报字【2011】第 341

号）中，作为溢余资产按账面值列示。 

（三）经核查，北京恩地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现持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朝阳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110105002533993）、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核发的编号为矿权评资【2003】011号《探矿权采矿权

评估资格证书》。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持有现持有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徐汇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310104000036085）、上海

市财政局核发的《资产评估资格证书》（编号为 31020020）、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证书》（编

号为 0210031004）。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权转让所涉云南省文山县卡西锰矿详查（跨砚

山县）探矿权与卡西锰矿采矿权已经具有矿业权评估资质的机构进行了相应的评

估，评估报告在有效期内；云南省蒙自县赶马底矿区锰矿详查探矿权、云南省砚

山县朵甲锰矿地质详查探矿权未经评估，由金飞达与兴嘉盈协商在上海众华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中作为溢余资产按账面值列示。 

         



 

江苏金飞达                                                                        法律意见书 

江苏尚韬律师事务所                                                                    11 / 12                                               

 

五、关于本次股权转让是否涉及特定矿种资质及行业准入   

金飞达本次系受让卡西矿业的股权，并非直接受让其矿业权，在完成本次股

权收购后，卡西矿业将作为金飞达的子公司从事矿业生产经营活动。因此，本次

股权转让并不涉及受让方金飞达是否具有特定矿种资质及行业准入问题。 

 

六、结论意见 

根据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 

（一）本次股权转让各方系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具有相应的民

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具备本次股权转让的主体资格。 

（二）卡西矿业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兴嘉盈持有卡西矿业

85%的股权不存在争议，该股权不存在质押、被财产保全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依法可以进行转让。 

（三）本次股权转让所涉的探矿权与采矿权均在有效期限内，且该探矿权及

采矿权不存在抵押、被财产保全等权利限制等情况。因目前上述探矿权、采矿权

证书所载明的矿业权人名称仍为恒殿公司，尚需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办理名称变

更手续，法律法规对该等变更不存在禁止性规定。 

（四）卡西矿业在正式动工开采前，尚应取得环保及安全生产管理等部门的

审批。 

（五）本次股权转让所涉云南省文山县卡西锰矿详查（跨砚山县）探矿权（证

号：T53120080802013974）、卡西锰矿采矿权（证号：C5300002011042110111120）

已经过有矿业权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其余探矿权（证号：

T53120080102005099、T53520080802013945）在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中作为溢余资产按账面值列示。 

（六）金飞达本次系受让卡西矿业 45%股权,并非直接受让矿业权,不涉及特

定矿种资质及行业准入问题。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即生效。 

本法律意见书文本一式三份，具有同等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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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江苏尚韬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受让 

文山州卡西矿业有限公司股权所涉矿业权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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